附件1：

勐戛镇大新寨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资产股权量化实施方案
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体制改革，理顺集体资产产权关系，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央、省州市有关集体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草案)。

一、指导思想

以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为核心，以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管理为主要内容，健全农村“三资”管理制度，创新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清产核资结果

经全面清产核资，并经公示无异议，截止产权改革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经营性资产为900000元。                  

三、产权改革资产量化的范围及法人名称

根据上级相关规定，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一）本次将本村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二）本次股权量化的方式通过设置股份，实行“以份额化为主”的方式配置股份。

（三）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股份量化后的法人名称为《芒市勐戛镇大新寨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四、股份设置与管理

此次改革按组设股，本村民委员会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仅限于所辖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折股量化，折股量化到组、确权到组，确定每股金额。

五、股权的量化结果

经讨论，本村设置股权总数为8股，总量化经营性资产为900000元，每股经营性量化份额为112500元。

六、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

（一）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财会制度规定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财务收支情况和资产运营状况，定期向成员公布，实行财务公开。

（二）收益主要来源于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收入和资源性资产的发包收入、出租收入、转让的增值部分和其他相关的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扣除经营成本及依法纳税后的净收益，参照《芒市村级集体收益分配指导意见》，按照章程规定，严格落实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使用范围。

（三）年度财务预决算和收益分配方案，由理事会提出，经成员代表大会通过后，并报乡镇审核，方可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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